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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来龙去脉定权利归属
——对北京市石景山区集体土地权属争议的调研

口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土资源分局魏明来

2005年5月，北京市开始了集体土地调查登记发证工作。

按照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统一部署，石景山区在完成集体土

地地籍调查试点村的基础上，于2005年9月底全面铺开了此

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我们感到农村集体土地最

难解决的问题是土地权属争议。因此，我们在近半年的时间里

对权属争议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研，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探寻

解决问题的办法。

土地权属争议形成的原因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土地权属争议的形成主要有以

下四个原因：

1．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争议双方难以提供确凿的土地

权属证据。有些农村集体、国有用地单位几经变动，很难找到

当时的审批文件及经办人，难以说清土地权属的真实情况。例

如：一些集体占用国有单位闲置的土地，口头说法是在1962

年纳入“四固定”范围耕种、且缴纳了有关税费而使用至今。但

由于当时的土地权属缺乏文字记载和图件档案，究竞是哪块

地缴了有关税费，当年生产队的土地戈0定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现在已无证可查。

2．一些行政指令与政策、法律法规之间不相吻合。由于一

些地方重建设、轻手续，导致某些“重点工程”用地未批先占，

而用地单位又不认真履行用地手续，形成违法用地。对未履行

批地手续的用地，尽管国家制定了补办用地手续的政策，但没

有相应的具体措施和办理程序，导致用地单位无法补办。

3．农村土地管理工作长期薄弱，土地所有权确定后，没

有及时进行土地初始登记。1962年《良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下放到生产队，1982年《宪

{；勤确认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 “土改”时颁发的

土地证，随着土地性质和使用情况的变化而需重新确认土地

权属，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到位；同时，一些村、队的合并

与分离，行政界线和村与村之间土地权属界线调整后，既没

办理手续，也没相关档案等等，这些都给日后的土地权属管

理埋下了隐患。

4．土地资源的资产价值日渐显化，全民法律意识不断增

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因其固定性、有限性

和不可再生I生的特点，价值日益显化。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意识

到“寸土寸金”，依法维权意识也逐渐增强，纷纷要求用地单位

对历史上无偿占用的土地进行经济补偿。

土地权属争议的类型及现状

多年以来累积的各种土地权属争议，虽然情况不尽相同，

但国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界线不容混淆，这是

依法解决土地权属争议的关键。根据历史上的征、占用土地的

情况分析，其土地权属争议大致有如下类型：

1．征而不用、征多用少，闲置后被农村集体占用。例

如：某用地单位为建大型轧钢厂，于1960年征用土地1 100

余亩，’并使用了部分土地进行建设。后由于项目下马，闲置

的部分土地被农村集体占用。1990年，在没有弄清土地权属

的情况下，用地单位又与村集体签订了租地协议，且每年支

付给村集体租地费。现在集体经济组织认为：既然双方签订

了协议，所占用的土地既已形成事实，其土地所有权理应属

村集体。

又如：某铁路单位在1960年征用了某生产大队576亩土

地，并办理了建设用地手续。1962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检查国

家建设征用土地使用情况的指示》，将暂时不用的约278亩土

地交由生产大队代管耕种，双方签订了协议。后来，在未征得

铁路单位同意的情况下，该生产大队将该片代管土地纳入“四

固定”范围耕种，且缴纳了有关税费使用至今。1985年铁路单

位因建设需要在支付了征地安置费及地上物补偿费后，收回

了其中的9亩土地，并办理了建设用地手续。现在双方对其余

的土地权属产生了争议，但集体经济组织认为，按照历史上的

处理办法，这那块土地应该属于村集体，因为用地单位已变相

承认了原交给村集体代管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

2．用地单位未履行批地手续，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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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例如：某单位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历次征地过程中，形

成了没有征地手续的空隙土地约270亩。这部分土地既未办

理征用土地手续，也未与农村集体签订任何用地协议。现在集

体经济组织认为：按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

定》第九条规定，“未办理征用手续的土地仍归农村集体所

有”，该地块应归村集体所有。又如：解放初期?根据国防需要，

某通讯部队仅凭首长的批示，占用某村土地盖营房、栽天线杆

和拉线杆，占用土地约700亩，而未对土地支付任何补偿费。

如今，因为人口增多、劳动力安置等问题，集体经济组织多次

呼吁政府部门尽快解决土地问题，切实保护集体权益。

3．未取得合法批准用地手续、但通过签订协议占(征)用

农村集体土地而使用至今。例如：1993年，某国企在没有办理

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分别与两个村集体签订约500亩的用地

协议，并支付“征地费”一千多万元。2005年，因建设工程项目

另行选址，用地单位无法办理征地手续，但一直使用土地至

今。现在集体经济组织要用地单位归还土地，理由是未按照国

家征地程序取得批准手续的土地，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本次调查中，我们从“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兼顾双方利

益、有利于生产生活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原则出发，依法对土

地权属进行确认。对于因重复征用、重复划拨引起的争议，一

般以后次征用、划拨为准确认权属；对于因实际界线、面积与

原批准用地面积不符引起的争议，按界线确定土地面积。在这

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成功调解了数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避

免了双方矛盾的激化，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例如：上世纪50年代末，某水库建设需征用农村集体土

地。由于规划用地面积大，征地分步实施。60年代初，该建设

项目停工，施工建设单位在不清楚实际征地范围的情况下，将

没有支付征地费的土地上所建工棚卖给了某部队。此后，该部

队一直驻扎至今。后来，生产队在部队院外种植农作物。1999

年，部队要在院外打井，双方发生纠纷。

我们采取下列办法，成功解决了这起土地权属争议。

一是向双方当事人宣传讲解有关土地政策和法律法规，使

争议双方清楚处理原则、土地争议的危害以及不妥善处理

的后果。二是调查取证，核实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查

清事实，提出初步的协调方案。三是召开调解会，详细听

取双方陈述及要求，征求双方当事人对初步方案的意见，

并对方案进行调整。四是确认土地权属，双方认可方案。

最后由部队以每亩土地一万元作为土地补偿费支付现村集

体经济组织，并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确定土

地权属的依据。

解决土地权属争议的建议

1．对征而未用、征多用少，闲置后被村集体占用(耕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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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现集体经济组织无法证明征地单位已将土地退还村集体

的，按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确定为国有土

地，土地使用权暂确认给集体经济组织。今后，征地单位按照依

法批准的项目使用该宗土地时，应按照届时规定的标准对集体

经济组织的地上物进行补偿后，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2．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前，用

地单位占用农村集体土地，虽没有批地手续，但在地上已建有

永久性建筑物且使用至今的，确定为国有土地。用地单位应依

据土地登记规则和程序，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

3．1962年侬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后，
至1982年《宪法》颁布止，农村集体将铁路部门原已征用

但后来闲置的土地纳入村集体“四固定”范围内，并向国家

交纳了相关税费而使用、耕种至今的，在对铁路无直接妨碍

的情况下，确定为集体所有土地。或者确定为国有土地，今

后原用地单位按照依法批准的项目使用该宗土地时，采取适

当支付安置费的办法，并按照届时规定的标准对集体经济组

织的地上物进行补偿后，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4．对用地单位占用农村集体土地至今、属于历次征地遗

留而没有征用补偿(凭证)手续的空隙地，按照现行征地补偿

标准，由用地单位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并支付补偿款后，

确定为国有土地；同时，依据土地登记规则和程序，用地单位

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5．《土地管理法》实施后，用地单位未取得合法批准用地

手续、但根据省(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文件、会议纪要等，并有

协议占(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至今的，原则上按照双方协

议的内容确定土地权属。对其中明确按照当时规定标准支

(预)付征地补偿费的土地，确定为国有土地，并依据土地登记

规则和程序，由用地单位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对建设项目已取消、用地单位使用该土地不符合规

划，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收回土地且同意退还征地补偿费的，可

以确定为集体所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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